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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文

件，即ECI(2010-11)11，當中載列自 2002年以來獲
批准的政府當局首長級編制最新變動。  
 
 
EC(2010-11)18 建議由即日起，在政府總部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開設 1個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

級薪級第 2點 )，為期 30個月，以設

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並推展設

立獨立保險業監管局的建議  
 

2.  主席向委員表示，政府當局的建議是在獲

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由即日起在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開設 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為期 30個月，以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
(下稱 "保障基金 ")，並推展設立獨立保險業監管局
(下稱 "保監局 ")的建議。政府當局較早時曾建議開
設同一個編外職位，為期36個月，並就此於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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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日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以及於 2011年 1月
12日 提 交 文 件 (EC(2010-11)17)供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考慮到小組委員會在 2011年 1月 12日會議席上
所作的討論，政府當局現建議把編外職位的任期縮

短為 30個月，並對職位的建議職責作出一些修改。  
 
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 )2
回應葉偉明議員有關政府當局進行公眾諮詢的工

作時間表及編外職位主要職責的提問時表示，就保

障基金而言，職位出任人會高度參與擬備具體建議

以諮詢公眾的工作，並會負責監督立法工作的完成

以至建議的落實。至於設立擬議保監局方面，職位

出任人將負責分析在 2010年 10月完成為期 3個月的
公眾諮詢工作中所收集的意見、根據接獲的意見制

訂具體建議，並與公眾、持份者及立法會聯繫，邀

請他們就具體建議提出意見，以便政府當局研究未

來路向。倘若開設編外職位的建議獲得批准，當局

期望可於 2011年第二季公布具體建議，以便展開公
眾參與活動。  
 
4.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C(2010-11)19 建議在規劃署開設 1個總城市規劃

師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1點 )，由

2011年 5月 13日起生效，為期 3年，

以根據新的《市區重建策略》而將

設 立 的 新 "市 區 更 新 地 區 諮 詢 平

台 "試點，提供專業規劃支援和秘

書處服務  
 
5.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的建議旨在由 2011年
5月 13日起開設 1個總城市規劃師編外職位，為期
3年，以支援新的 "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 "試點。就
此，有關這項建議的資料文件已於 2011年 1月 14日
以傳閱文件的形式發給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6.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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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010-11)20 建議由即日起，在政府總部民政事

務局開設 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

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為期

3年，由首長級人員為關愛基金督

導委員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提供專

責支援。  
 
7.  主席告知委員，這項建議旨在尋求小組委

員會支持由即日起在民政事務局開設 1個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為期 3年，以支援關愛基金督
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及其轄下執行委員會
及小組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1年 1月
14日討論政府當局的建議。雖然事務委員會委員並
無就這項建議提出反對，但他們關注到，由於關愛

基金項目涉及廣泛的層面，涵蓋多個不同的政策局

／部門，部分政府政策局／部門 (例如勞工及福利
局、發展局和食物及衞生局 )亦可能會要求增添人
手。為免浪費公共資源及工作重疊，他們促請政府

當局加強不同政策局／部門之間的協調，並提供詳

細資料，述明推展關愛基金項目所需的專責人手支

援及相關開支。  
 
8.  黃容根議員提到張學明議員在 2011年 1月
14日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關注到近日大澳
及大埔沙埔仔村嚴重水浸事件受影響居民的苦

況，他詢問這些水浸災民會否獲關愛基金協助。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表示，考慮到從社會上收集
的意見，督導委員會正與執行委員會及各小組委員

會擬訂關愛基金之下的援助項目。她承諾把張議員

及黃議員的關注轉達督導委員會考慮。  
 
9.  李鳳英議員申報她是督導委員會的委員。  
 
10.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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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8時 4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4月 12日  

 


